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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安存」条款及细则 

本文件载列中信银行（国际）有限公司（「本行」）同意向你提供「智安存」服务所依据的特定条款及细则。本

「智安存」条款及细则为你同意受约束之一般条款中所指的特别条款。本条款及细则补充并构成本行一般条款以

及适用于 「智安存」服务的其他条款及细则的一部分，包括存款账户条款。 

1. 「智安存」的范围性质 

(a) 「智安存」让你锁定部分存入本行的资金，以保障资金免因诈骗或欺诈而造成损失。该等资金将与你存

入本行的其他资金分隔（即分开）并锁定。已锁定的资金将不可用于任何资金外流（不论透过任何渠

道，线上或线下），包括但不限于提款、转账、自动转账、直接付款授权、常行指示、贷款或偿还卡

数、或支付银行费用或收费（统称「交易」）。 

(b) 「智安存」适用于本行不时指定的银行户口类型，包括港币或本行不时指定其他货币的往来户口、储蓄

户口及定期存款户口。涉及信用额度的往来户口和 1 户通「存款」将不受「智安存」保障。 

(c) 使用「智安存」完全属自愿性质。你可根据自身需要及情况决定是否使用「智安存」。 

(d) 「智安存」适合以下个人户口持有人： 

(i) 想为银行户口内资金提供多一重保障，以防止因诈骗或欺诈而导致损失的人士；及 

(ii) 愿意锁定资金以获得「智安存」保障，并接受该等资金将无法用于任何「交易」的人士（包括户

口持有人本人作出的「交易」），除非「智安存」保障已经妥善解锁。 

(e) 一旦你锁定任何资金以获得「智安存」保障，本行需停止处理任何在资金锁定后收到的「交易」指示

（包括你本人发出的任何指示），直至已锁定资金按照下述第 5(b)条所订明的程序解锁「智安存」保

障。 

(f) 已登记之户口授权人可在本行依照现有程序确认其身份后，为户口持有人设定、取消及更改「智安存」

锁定金额。 

 

2. 若你决定使用「智安存」 

(a) 要获得「智安存」保障，你需跟从并完成本行设定的步骤，发出指示锁定你户口内的任何资金或增加已

锁定金额。本行有权使用任何本行认为合适的方法锁定资金。 

(b) 本行将在你现有的户口内划起锁定金额，只有该锁定金额会受「智安存」保障。即是由锁定资金累计的

任何利息不会锁定受「智安存」保障。 

(c) 每次你（i）下调或解锁任何受「智安存」保障的已锁定资金；或（ii）提早提取受「智安存」保障的定期

存款时，你都需采取所需步骤，发出指示及完成本行信纳的身份验证。 

(d) 你需自行负责持续管理你的户口，并留意你预期进行的「交易」，以确保户口内有足够即时可用资金应

付你日常及其他特别需要。本行不会就因锁定资金而导致你的户口资金不足所引致的任何损失、后果或

不便负责。 

(e) 除非直接及全因本行在运作「智安存」安排出现故意失责或疏忽而造成直接并合理可预见的损失，本行

不会就你因使用「智安存」而遭受的任何损失负责。 

 

3. 在你使用「智安存」前 

在你锁定任何资金以获得「智安存」保障之前，你应小心考虑上述第 1 及 2 条所列事项。只有在你接受第 1

及第 2 条所列的所有安排及后果的情况下，方应使用「智安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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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智安存」的步骤 

本行可考虑监管机构或执法机构的适用要求或期望，不时设定及更改有关使用「智安存」的步骤、详情或安

排。 

5. 你就「智安存」所作的指示 

（a） 锁定资金或增加「智安存」保障的已锁定金额 

(i) 如欲使用「智安存」，你需向本行发出清晰指示： 

1. 指定欲锁定受「智安存」保障的资金金额，并需符合本行不时设定的最低金额（如有）； 

2. 指定从中锁定资金的户口；及 

3. 如欲从多个户口锁定资金，需分别指定每个户口及从中锁定的资金金额。 

(ii) 上述第 5(a)(i)条亦适用于每次你增加受「智安存」保障的已锁定资金。 

 

（b） 下调或解锁受「智安存」保障的已锁定资金 

(i) 如欲下调或解锁任何受「智安存」保障的已锁定资金，你必须亲临本行任何一间分行递交申请并

完成本行信纳的身份验证程序。你必须向本行发出清晰指示，指定欲下调或解锁受「智安存」保

障的已锁定资金金额及其所在户口。如本行未能完成身份验证程序，本行保留绝对酌情权拒绝相

关申请。 

(ii) 你应注意，一旦任何已锁定资金解锁「智安存」保障，该等资金即不再受资金外流保障，并可用

作「交易」。当您下调或解锁任何受「智安存」保障的已锁定资金时，本行将保留收取你欠本行

的任何未付费用和收费的权利。 

（c） 锁定资金、增加已锁定金额或下调或解锁已锁定资金，将于本行执行你的指示后生效。你应提前一段

合理时间向本行发出指示，以便本行有足够时间处理。本行将在可行的范围内尽快处理你的指示，并

通常可于收到指示后一个营业日内执行。 

 

6. 受「智安存」保障的已锁定资金 

(a) 你将继续就受「智安存」保障已锁定资金收取利息，并享有如未锁定该等资金时有权享有的其他权益。 

(b) 于定期存款户口设定「智安存」指示后，该户口内之所有资金将受「智安存」保障。设定「智安存」指

示之定期存款于到期时将自动续存，涵盖本金及利息。续存的存款期将与原有存款期相同（例如原存款

期为三个月，该定期存款将自动续存三个月）。续存利率将由本行根据续存时适用于该定期存款货币、

存款期及存款额的现行利率厘定。您不能提前提取或更改到期指示，直至您取消该定期存款的 「智安

存」服务。 

 

7. 本行的权利不受「智安存」影响 

使用「智安存」不会影响本行就你的资金或户口所享有的权利，包括下列权利： 

(a) 根据任何合约、衡平法或法定抵销权，应用资金（包括任何已锁定资金）以清偿你欠本行的任何债务或

款项（全部或部分）的权利； 

(b) 执行本行对资金（包括任何已锁定资金）所享有的任何抵押权； 

(c) 根据管限户口的条款及细则，暂停、冻结或结束任何户口的权利； 

(d) 为遵守施加于本行的任何法院命令或强制性法律责任而处置资金（包括任何已锁定资金）的权利；及 

(e) 本行在考虑监管机构或执法机构不时适用要求或期望后，真诚认为合理及适当的情况下，处理资金（包

括任何已锁定资金）的权利。 

倘若中英文版本有任何差异，概以英文版本为准。 


